
113學年度下學期期中轉介
鑑定評估工作會議



09:00~11:00 鑑定安置知能宣導 特教專服中心

11:00~12:00  鑑定安置事項需知 特教專服中心



報名階段－紙本報名(家長端)

中心沒有收報名表

請將報名表自行置於校內
學生檔案中



報名階段－通報網(學校端)
學習狀況摘要請務必於提報期限內填寫完成

2/10-3/4



報名階段

鑑定評估
支援申請單
(全案鑑評,中級審查)

2/17前MAIL中心
2/24前紙本特教科

鑑定評估
派案單

3/4前MAIL中心

時間調整
需求表

3/4前MAIL中心

2/10~3/4



鑑定評估支援申請單 2/10~2/17



中級鑑定評估人員審查

①學校初級鑑評人員將鑑定資料表交予中級鑑評人員
(申請專服中心支援中級鑑評者,最遲於4/7送交中級鑑評
審視)
②中級鑑評人員檢視報告與初級討論，並撰寫中級鑑評
意見
③校內無中級鑑評人員(一校一師,校內無中級)：
1.自行委託：請熟識之中級鑑評人員協助
2.專服中心協尋：以同(鄰近)行政區域為考量依據

3/24~4/9



中級鑑定評估人員審查

完全同意即進
複審審查階段

3/24-4/9



特別提醒：
中級鑑定評估人員提供

諮詢+審查
①鑑定資料表產出前：

諮詢個案類別的資料蒐集方向
②鑑定資料表產出中：

研討量化及質性資料的整合
③鑑定資料表產出後：

審視鑑定資料表並給予修正建議



電子檔資料繳交

複審資料交件排序：

1、中級鑑評意見表
2、鑑定資料表
3、相關醫檢資料

請轉存為PDF檔

檔名：期中-提報學校鑑定評估人員姓名-學生姓名-障別
電子檔繳交方式：置入共用雲端硬碟

4/11前



紙本資料繳交
(分類排列裝訂、貼上側標)

①封面
②鑑定資料檢核表
③中級鑑定評估人員意見表
④學生鑑定資料表
⑤身障證明或相關醫療資料
⑥魏氏正本(無則免交)

4/11前



◎會議決議：
可於4/18下午四點後至鑑評人員帳號檢視

◎委員建議：
於4/18下午四點以MAIL至各校雲端

◎鑑定安置會議申請(對於複審決議有異議者)：
請於4/21中午12:00前申請

複審結果通知 複審日期4/15-4/18



鑑定安置會議

①請提早二十分鐘抵達，請至家長休息室等候

②具特殊原因需和家長分開說明，請提前告知

③會議完成後請簽完鑑評領據後再行離開

④若會後有需要將身障證明或是評估報告取回
請告知工作人員當日領回

會議日期4/30-5/2



專服中心各項業務承辦人

◎鑑 定 評 估 安 置：林欣宜副召、陳翠綾組長

◎專業團隊及助理人員 ：陳紫芯副召

(助理人員) ：鄭雪清組長

(專業團隊) ：張妙慈組長

◎特殊教育通報網管理 ：陳柏華小姐

◎鑑定評估測驗工具借用：賴虹汶小姐

中心專線 2424-3752

2425-5650



報告完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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